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鎏总囊警号一--<
雾.

第
十
一
总
。自治一

一覆籬。同
舟
五
人
。四
人 
II 敕"
獨
彭
君
不
免
云
。 

廣
州
第-
高
等
小
學
。全
卷
慢
e
水
及
干
籀
、。校內學生一一十 

餘
用
經
憂
長
截
留
。將
軍
府
救
生
艇 
一艘。自
晨
至
暮 
將學 

牛
金
數
敕
出C
並
校
鄰
勞
家.我
園
。有
學
界
拾
餘
人
。。亦
由
該
校 

打
穿
復
壁
。I

我
出
云
。

在
該
處
之
俄
國
屬
民
。民.

⑼
二◎
雲
埠
鼻
左
籌
賑
廣
東
水
災

中 
君
舘
籌
捐
眼
濟
粤
省
A

徵

訟
事
件"
均
按
照
一
千
九
百
十
二
年
十
二
月
丁
一
號
俄
蒙
商
務 

專
條
第
十
六
條
所
載
章
程
審
理
判
斷
。。

第
十
六
條 
在
自
治
外
蒙
古"
中
俄
訴
訟
事
件
。俄
國
屬
民
爲
索 

償
者
或
原
吿
人
。。中
國
屬
民
爲
負
責
或
被
吿
人
。e
俄
國
領
事
或 

親
往0
或
由
其
所
源
代
表
會
審
。。與
中
國
駐
庫
大
員
或
其
代
表
， 

或
駐
自
泊
外
蒙
古
各 

M11方
之
佐
理
專
員
面
書
利
。俄
國
領
事 

e
或
其
派
代
表
在
法
庭
審
訊
索
償
者c

及
俄
國
証
見
人
其
負
責
者 

及
中
國
証
見
人:
。縛
由
中
國
駐
庫
大
員
或
其
代
表
。。或
駐
自
治 

外
蒙
古
各
地
方
之
佐
理
曾
間
接
審
訊1
俄
國
領
事
或
其
代
表 

人
審
査
証
據
。追
求
賠
償
保
証
。。如
認
爲
必
要
時
。得
令
鑒
定
人 

。聲
明
兩
造
所
有
之
權
利
。並 

14中
國
駐
庫
大
員
或
其
代
表
。e或 

.駐
自
治
外
蒙
古
各
地
方
之
佐
理
專
官
。。會
同
接
定
及
簽
押
判
决 

詞
。。中
國
官
吏
有
執
行
判
决
；義
務
。。如
俄
國
屬
民
爲
負
責
者 

或
被
告
人
。中
國
屬
民
爲
索
償
者
或
原
吿
人
。冲
國
駐
庫
大
毋
及 

駐
自
治
外
蒙
古
各
地
方
之
佐
理
專
員
或
親
往
、e或
由
其
所
派
代

第
三
次
捐
款
臆
列
 

一 
績
 

新
美»
部 
黃
林
一
元 

華
安
祥
部 
吳
養
五
毛

9

爲
通
吿
事
。本
专
館
對
於
粤
省
水
災
，̂̂
^
賑
畫
，經
二
卜 

晚CC
請
創
諸n0S

体
代
表 
會
同
職
員
討
諭
進
疗
、僉
謂
急
傩
義 

一務。無
可
稍
緩
辦
理
。允
用
中
華
會
館
名
義
儘
先
設

Z1-
N: 

■

艮
.黃
恭
强 
二
名
各
一
元 
麥
彩
聖
五
毛
一
滙
香
港
東
華
醫
院
。請
代
妥
篇
藤
賑
吊

19銀
二
干
元(
經行一. 

， 

德
華
二
兀 
部
隆
萬
丘
弔 
章
記
棧
部»
大
平
五
毛
一
日
上
午
抢
点
牛
照
滙
去
〕幷
隨
即
合
議
表
决 
分
缉
捐
册

—進
行 

励
整
号
部 
楊金陵一 
元 
暢
沂
昌
一
元 

一
籌
朋
泯
定
幹̂
^
員
。仰
我
僑
胞
。顧
念
桑
梓
。

"
。所 

■
漕̂
部 
陳
國
盛
二
元 
朱
金
裘-
元 
馮 
黎 
方荣演一謂救人一 
命 
勝
造
七
級
浮
屠 
樂
善
君
方
，想
均
抱
當
仁
不
就 

輝
衍
施 
四
名
各
五
毛 

一之慨也。奉 
楊
総
領
憲
函
開
，粵
政
府
來
電
照*
請大鑒之一I  

7
尊
葯
房
部 
永
華
九
元 
副
汝
勤 
元 

一専省大雨連旬，三
江
暴
機30
基
圍
卜
決
八
九 
省城一西關K
梁 

昌
部   

-W 顯
學 
黄
添
烈 
黃
光
鼎 
黃
達
尤 

一丈餘。矗
淹
沒
敷
尺 
水
勢
兇
猛 
損
失
重
大 
歹
白
年
所
罕
見 

11梅
晃 

黃
子
郡 
黃
傅
琪 
七
名
各
五
毛 

百
辦
念
賑
幷
電̂
^
發
帑 
及
各
省^s

 
乞
轉
效
而
民
，顧
含 

四
興
棧
部 
鄭
卓
亭 
譚
大
送 
鄭
如
榮 
鄭
閏
荣
〔各 
二兀〕~
桑
梓
。設
法
接
濟.盼
復 
龍
濟
光
李
國
筠
匹
派
定
用e
員
如
总 

瑯
無
即
賣
 
鄭
兆
年 
鄭
新
盛 
鄭
兀
波(
各
五
毛)
~
華
境
派̂
^
滑
門
勤
巾
現
任*

全
姪
職
財
齢
評 

廣
和
源
部 
聲
業 
鄭!
 
鄭
芳
聲 
三
名
各
五
毛 
~ 遇83^

黃
荣
光
君 

上
隨 

元

鐘

£
李
彼̂
時

一

任

呑

簪
^
^
廠
勤
欠
黃
娄
君
颠
永
蜴
君 

IBiR
^

關
爹 
方6?

章 
關
國
超 
關
國
燦
〔各
五
毛
〕"

B
3
I

滴
骨 6BSJS

 

吳
麓
一
元 

昌
記
部
臣
增
一
元 

扌
和
部
九
毛~

簧
群 #
^
#
五
弔. 
五洲■
房
部 
^
®
煒
九
毛 

( 

W
ing  W

o  C
hong  B  0,  

一

船 

V
A

H
C

O
U

V
E

B
,  R

0 

同
安«
部 
施
才 
李
益 
書
木
棚 
許
昌
平
〔四
名
各
一
元
〕一

—势
融
鶴
如
珅̂

^

一 

#31

五
毫
弱
^
^
部  

^

^

^

一
元
五
周
係
濃
一
元) 

6

Fe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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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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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
昌
號
部 
雷
學
温
二
兀 
蔡
渭
文
一
元 
梁
快 
雷
林
絹f
請
君
凡
捐
五
亳
以
上
者
。經
备
後
。珞
照
表
白
於
大
漠
報
。。偷 

阮
廉
廉 
雷
萬
滿 
(
四
名
备
五
毛) 
洋
生
湯
添
五
毫 

有^w
6c

後A
閱
去
兩
天
。未
青
皆
脅
*

信
査
ia以 

萬4^

 
萬
生
和
二
元 
周
高
祥
一
元 
畫
蓄
五
毛 

瓦
實
事̂
^
要
。。 

1
1
8
3
1
1
^

牛
利
鄙 

北
盛
際 

啓
記
鄙

莉
号 
方
漢 
二
名
各"
毛

▲
十
六
號
火
央
調
查
補
錄

一象發生後。。人
心
盒
爲

惶
恐
。歹
人
放
火
可
虞
。盛
賊
乘
機
鼠
。夜
間
呼
刼
聲
、駁壳聲一 

。不
絶
貧
。望
巡
視   

E
面
。寢
處
不
宵
。初
二
晚
初
更 
宋七甫 

善
喊
刼
9
初
三
晚
入
夜
高
壽
里
又
喊
刼
，初
五
晚
十
一
甫
中
約 

郎
宅
乂
薪
。同
日
濟
軍
在
連
登
巷
又
獲
一 
刼
匪
。初
三
晚
高
第 

一
南
襦
宅
有
十
數
人
到
稱
捜
查
火
警
。實
係
欲
藉
勢
入
內
行
劫
、、聞 

一
日
昨
龍
韓
軍
親
督
軍
隊
。見
有
形
迹
可
疑
之
外
江
及
本
地
人
各 

置
名 
搜
其
身|
搜
出
有
銀
物
绢
件 
係
乘
災
鳥
無
疑X,
當
即 

解
闻
費
署
訊
實
。卽
日
押
赴
西
門
城
樓
當
衆
槍
决
。初
二
日
下 

午
九
時
牛
普*

M

徒
欲
圖
放
火
，爲
坊
人
察
覺 
追
之
不
獲
。。 

初
四
日
清
和
里
南
：̂
害
欠
置
火
事
于 ̂

。爲
鄰
右
捜
出 

日
昨
德 

11̂
 又
聞
文
城
追
放
火
期
徒
。又
初
通
晚
十
三
行
火 

光
薪
点
0
長
書 1
 膏
安
元
安
思
0
盾
件
五
人
。。預
備
汕 

板~
耳
不
灣泊®

®
M

tU
S

面ales

於
畲
記
之®

E

外 

0
當e^^

。
：5r

在
竟
上
睡
蜜
。朦M

S。

忽
見
汕
板
火
光
從 

雄
中
雅
豐
大
备
曹 
II汕
板
女
。以
焼
書
籠
對
。初
不
疑 

一
备
惟
至
改
泊
』
。不
權
。•

一
替
之
久
。讀
油
板
復
有 

一火趙。鄰
衆
即
後
上 «
 下
冰
規0
灭
熄
後
。。喝
令
各
任
乘
汕
板
追 

一之。讀
兩
盾
之■

逃
出
農
壽
里
口
。惟
查
當 ̂
附
近
幷
無
別
艇 

石*
八
區
巡
資
難
書 *
將 
!1汕
板
五
人
。幷
火
柴
白
布
号
鮮
華 

一林寺̂
^
剑
睡
長
訊
問
後
。除
將
李
菓
先
行
取
保
遣
囘
外
。。餘 

犯
五
人
。即
瞿
城
两
三M
d

轉
鮮
曾
廳
訊
辦
云
。。 

此
次
火
炎
財
產
損
失
。固
指
不
勝
屈
。生
命
之
焚
斃
，或
溺
斃
者
。 

尤
慎
不
忍
言n
打
銅
传
太
平
橋
左
近
游
屍
滿
道
。男女老幼不一 

過
太 

11 樓
茶
居e
後
即
聞
臭
氣
樸
鼻
。入
故
衣
街
十
三
行
裏
。"
臭 

氣
尤
甚
。火
堆
中
蓋
不
知
藏
有
多
少
屍
具
也
，嗚
呼
慘
哉
。。十三 

行
連
髅(
起
火
店)
左
鄰
之
悅
來
生
茶
葉
店e
一 聞
火
警
。司事人 

令
將
鐵
關
關
閉
。金
舖
夥
件
。立
即
登
直
面
走
險
。。不
料
瓦
面
太 

高
。無
從
逃
走
。火
勢
迫
近
。遂
致
金
舖
十
餘
人
同
遭
於
難
。又
槳 

一欄皆廣芝館。火
勢
迫
近
時
各
件
奮
勇
灌
救
。由
式
面
将
下
四
人 

场
葬
于
火
坑
聞
此
四
人
。均
係
該
號
重
要
人
云
。 

一 

一 
0
3
中
俄
蒙
協
定
新
約
之
眞
本
」
續
 

第
十
度
條 
自
治
外
蒙
古
人
民
。。舆 在
鼓
處
之
中
國
屬
民
民
刑 

一訴訟*

。埼
由
中
國
駐
庫
大
員
。及
駐
自
治
外
蒙
古
各
地
方
之 

佐
理
專 

110
或
其
所
派
代
表
會
同
蒙
古
官
唆
審
理
判
斷
。如
中
國 

国
民
爲
責 M
者
。(
案
此
指
民
事
被
吿
而
言
〕或
被
告
人
〔案
此
指 

刑
事
税
吿
而
言
〕自
治
外
蒙
古
人
俄
爲
霍
者
。A
案
此
指
民
事 

原
告
而
言
〕或
原
告
人
。(
案
此
指
刑
事
原
吿
而
言
一
則
在
中
國
駐 

庫
大
員
。及
陵
治
自
外ii

古
各 

XII方
之
佐
理
專
員
盧
，會
同
審
理 

判
斷
纟  
*

自
治
外
蒙
古
人
民
爲
貢
責
者
或
被
吿
人
。。中
國
屬
民 

爲
索
償
者
或
原
吿
人
。。亦
照
以
上
會
同
辦
法
。。在
蒙
古
衙
門
審 

理
判
斷
犯
罪
着
。各
按
自
己
法
律
治
罪
。兩
造
有
權
各
舉
仲
裁
和 

一一平解决爭議之事。。

表
亦
可
在
俄
領
事
署
観
審
。。

未
完

^
1
8
8
8
8
 

i
i
i
n
i
s
i

◎
◎
來
函
照
錄

敬
啓
者
昨
日
見
奋
報
所
載
中
葬
會
館
選
舉
通
吿
。。其中詞旨一 

未
甚
明
。。所
云
仍
表
同
情
者
。是
否
係
指(
推
廣
此
權
句
。〕因
敝 

党
亦
有
名
送
出
。故
詢
明
以
便
辦
事
也
。此
請

SIT利
和
部 

/1".毛 
富
利
部 
李
偉
照 
李
濟
廉(
二
季
一 
元)
中*
首
四
1

月
廿
二
日 
雲
高
華J
^
^
l
圍.86^  

李
右
南 
李
永
富 
李
祐
利 
那
全 
聋
社
件
，五
名
各
五
毫
〕

三
記
号
部
留
婁
中
國
青
年
學
生
會
九
元 
聯
益
部
唐
君
洵
五
毛 

，：

， 

羣
記
部
五
亳 
誰
商
榮
部 
一

元

引

曽
者
本
店
開
塞
於
城
多
齊
十
年
于
茲
矣
專
餅

str a
 
唐
山̂
^
酒 $
 基菓海̂
^
俱
全
凡̂
^
 

nt 
B. 
俱
選
各
江
上
诉
貨
舞
上
各55̂

5̂

畜
取
價

一 英
 

一 昌 
窿

中
華
會
舘
大
董
値
先
生
鑒 

中
華
民
國
四
年
八
月
十
七
日

雲
埠
共m
党
同
人
上
致
中
和
部 

811 萬
五
毛 
列
萼
初
二
元
盧

<8 棟 
慮
奕
慶 

黃
惠
枝 
季 «
欽 
吳
廣 
伍
迥
叙 
李
健
添 
葉
肇
基 

沈
—
(
九
膏
一
元
〕 

商
發
公
司
部 

80 渭
成
一
元 
劉
直
基 
gt

ite南 
劉
璋
錦 
〔三
名
各
五
毛
〕 

裕
昌
陲
部 
林
立
滉
二
元 
林
進
廣 
區
棟
卿 
林
岐
生 

(
三
名
各 
一 元) 
卷
立
h.毫

另
合
計
未
滿
五
弔
共
銀
壹
十
響
二
毛
五 

以
上
會
舘
董
値
直
接
共
收
銀
弍
百
零
人
元
七
毛
五 

何
琳
燕 
二兀 
顏
盛
霖 
一 元 
市
姊M
 黃
廣
君
部 
黃
道
洵 

求
芳 
新
有 
占
然 
作
添 
求
炳 
國
儉 
同
德 
渭* 

求
益 

任
耀
浣 
陳
國
最 
陳
種
橋 
蔡
雄
修 
李 
芳 

戴
卿
創 
梁
元
灼 
李
國
名 
馮
享 
伍
于
安(
二
十
名
各
五
毛) 

黃
禎
華
二
元 
黃
超
發 
黃
思
廣 
陳
國
啓
〔三名备一 
員)

ora 
oria 
從̂
^
書 X
 書̂
^
^

信
代
理
日
本 

0rm 
icto *

^
^

料
賣
動
久
蒙
虫
県
書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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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見
起
色
更
篇
改
备
看®
^
^
外
卷 

5

◎
◎
賽
俞
塲

上
禮
拜
六
日
本
埠
第
六
次
週
年
賽
會
塲
開
幕
。。是
日
天
氣
晴
明 

遊
客
入
內
觀
覧
賽
品
者
將
及
萬
人/
卑
西
省
製
造
家
賽
品
亭
出 

賽
品
物
順
夥
一亭
內
有
一
招
牌
書
明
本
省
每
年
漏
賣
出
外
将
及 

十
萬
元
。。此1
萬
之
失
皆
因
省
內
市
民
好
購
別
處
所
製
之
貨
。。 

蓋
藉
此
警
吿
市
民
。使
知
買
本
省
貨
之
要
云
。

IR
M

H
H

H
H

H
M

H
H

IISIM
SIB

IIB
IB

I

夢

^w

総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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